
兴 安 县
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兴安委〔2023〕1号
[bookmark: _GoBack][image: IMG_256]关于印发《兴安县2023年全国“两会”暨
清明期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
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现将《兴安县2023年全国“两会”暨清明期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兴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3年3月3日
兴安县2023年全国“两会”暨清明期间
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
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指示，贯彻落实全国、全区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县烟花爆竹销售旺季的安全监管，充分发挥各部门联合执法优势，压实县乡两级政府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责任，积极推动行刑衔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确保2023年清明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桂林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五届八号公告）、《兴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兴安县禁燃限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特制定全国“两会”暨清明期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安监总局令65号）、四部门《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对照《桂林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五届八号公告）、《兴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兴安县禁燃限放烟花爆竹的通告》，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查处县城区域禁燃限放工作及重点乡镇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打击无证经营、“非法经营”非法违法行为，指导乡镇农村地区的排查整治行动，同时负责对全县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督查工作，进一步提升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效能，确保全县全国“两会”暨清明期间烟花爆竹经营安全。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全国“两会”暨清明期间对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的领导，成立兴安县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汤建国（县委党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黄  波（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副组长：彭  春（县金融办副主任、县残联党组书记）
        李明善（县政府办一级主任科员）
唐春和（县应急局局长）
            唐显维（县公安局副局长）
成  员：唐显成（县应急局副局长）
            朱  勇（县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蒋兴朝（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
邹喜明（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兼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蔡德智（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韦春良（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韩家文（副科级管理干部、兴安镇四级主任科员）
张  军（界首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艾虹宇（溶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廖建国（湘漓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周  云（高尚镇党委副书记）
刘日泽（严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赵和强（华江瑶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蔡立鹏（崔家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阳志华（漠川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蒋  跃（白石乡党委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公安局，联系电话：6218558），负责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日常协调和数据资料整理收集等工作。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朱勇兼任办公室主任，县应急局危化股股长王俊义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办公室下设联合执法专项组，相关工作人员从有关单位抽调组成，具体如下：
组  长：唐春和（县应急局局长）
唐显维（县公安局副局长）
副组长：唐显成（县应急局副局长）
朱  勇（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邹喜明（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兼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蔡德智（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蒋兴朝（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
韦春良（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蔡德智（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韦春良（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韩家文（兴安镇三级主任科员）
张  军（界首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艾虹宇（溶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廖建国（湘漓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周  云（高尚镇党委副书记）
刘日泽（严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赵和强（华江瑶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蔡立鹏（崔家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阳志华（漠川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蒋  跃（白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成  员：黎  波（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周耀弟（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
杨迎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
赵青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辅警）
韩久忠（县应急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王俊义 （县应急局危化股股长）   
        杨铁成（县应急局监察大队大队长）
罗春涛（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城建监察大队大队长）
杨  恒（县应急局危化烟爆股工作人员）
罗立群（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侯命生（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方建峰（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城建监察大队工作人员）
凌  攀（兴安县城区派出所所长）
唐文政（兴安镇城北派出所所长）
蒋威威（界首镇派出所所长）
唐利华（溶江镇派出所所长）
邱黄勇（湘漓镇派出所所长）
王  维（高尚镇派出所所长）
蒋小艇（严关镇派出所所长）
杨  建（华江瑶族乡派出所所长）
唐义元（崔江镇派出所所长）
王  君（漠川乡派出所所长）
明军翔（白石乡派出所所长）
各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及派出所工作人员
县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 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组主要负责对县城禁燃限放区内的烟花爆竹进行禁燃禁售及重点乡镇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并对乡镇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进行督查。
各乡镇负责本辖区内的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
三、整治时间
2023年3月6日—2023年4月20日
四、工作内容
（一）查处无证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二）查处批发公司向有证经营户超量配送烟花爆竹产品和销售非法违禁产品、向无证经营户配送烟花爆竹产品、从无证非法生产厂家购入烟花爆竹产品等行为；
　  （三）查处经营户私自从无证批发者手中购进烟花爆竹产品、直接从生产企业购入烟花爆竹、超量储存烟花爆竹、经营违禁烟花爆竹、销售“三无”和伪劣质次产品、离店离柜流动经营烟花爆竹等行为；
　 （四）查处非法贩运和非法销售行为;
　 （五）查处超范围经营及经营伪劣烟花爆竹行为。
（六）查处在禁放区内非法销售、燃放烟烟花爆竹等行为。
（七）集中查处打击涉及冷光烟花和“钢丝棉烟花”生产运输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规范冷光烟花、“加特林”等“网红”产品生产、经营、燃放行为。坚决打击取缔将钢丝棉等不属于烟花爆竹的易燃易爆危险品用于燃放及相关生产、经营、运输行为，坚决取缔以“电子烟花”为名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严禁生产销售规格、结构、药量、燃放形式等超标的产品，严禁向零售店和个人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严禁将单体个人燃放类产品经捆绑、组装改变燃放形式后销售。
五、职责分工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非法燃放等行为，对构成犯罪的，及时追究刑事责任；负责侦查处理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和爆炸物品的治安及刑事案件；负责组织对收缴的非法烟花爆竹产品实施集中销毁。各乡镇派出所要强化日常巡查,发动群众举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格管控，始终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确保辖区内烟花爆竹市场秩序规范，无反弹。
县应急局：负责对取得烟花爆竹批发许可和零售许可的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检查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经营条件；对不具备安全经营条件、超许可范围经营烟花爆竹的零售店依法严厉查处，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对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产品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查处、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假冒产地的烟花爆竹和销售伪劣烟花爆竹行为，查处取缔无照生产经营或超范围经营烟花爆竹活动，并对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严防伪劣烟花爆竹进入市场。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协助公安机关查处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依法查处普通车辆违规运输烟花爆竹行为，负责对烟花爆竹运输过程的安全监管。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仓储及零售点的营业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
县城市管理监督局：查处禁放区内悬挂烟花爆竹宣传标识标牌行为。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强化日常监管，组织好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花爆竹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要充分发挥村（居、社区）党支部、村（居、社区）委会作用，积极开展排查，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排查信息，加强管控，会同县有关部门开展“打非治违”工作。
六、后勤保障
车辆安排：联合执法车辆由县公安局、县应急局和县市场监管局、县城市管理监督局负责提供；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由县应急局、县交通局负责联系提供。
收缴非法违法烟花爆竹临时储存地点：收缴的非法违法烟花爆竹的临时储存地点由县公安局指定。
销毁工作：由县公安局组织销毁，县应急局、县消防救援大队配合。
 七、工作要求
（一）明确职责，密切配合。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督查组要严格依法行政，强化责任落实，坚持统一行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抓好县城禁燃限放区内的烟花爆竹禁燃禁售工作，要对各乡镇的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进行督促检查，对安全检查开展不力、存在较多隐患问题的乡镇进行通报。要切实做好烟花爆竹联合执法工作，维护烟花爆竹经营秩序，及时提供和反馈工作信息，确保执法查处工作快捷高效。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监管协调机制，明确职能部门工作责任，落实重点时段执法检查，群众举报（投诉）受理查处等相关工作措施，加强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沟通，保持纵向联动。
（二）严格执法，注重实效。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督查组对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督促经营单位迅速整改，对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产品要坚决予以查扣，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依法予以处罚。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大力宣传，积极引导。县公安局、县应急局、各乡镇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利用新闻媒体做好烟花爆竹联合执法的宣传工作，在曝光有关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案件）的同时，从正面积极宣传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烟花爆竹安全燃放知识，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安全经营。
（四）遵守纪律，规范行为。参与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督查的人员在统一行动期间要按时到岗到位，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要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自觉做到廉洁自律，轻车简从。
请各乡镇及时制定本乡镇2023年全国“两会”暨清明期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和“打非治违”执法方案并开展工作，于2023年3月12日前上报方案，4月20日前上报工作总结到县安委办。联系人：杨恒18877362883  邮箱：xaxyjj@guilin.gov.cn


                                              
— 1 —

image1.png




